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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城區字第11190138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詳備註一

開會事由：召開本分署「運輸部門統計調查及整體運輸規劃資料
應用於國土規劃（含都會區域計畫）之機制」探討」
委託專業服務案(標案案號：UR-11105)期初報告審查
會議

開會時間：111年9月6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
開會地點：本分署2樓會議室

主持人：林分署長秉勳

聯絡人及電話：姚佳君02-27721350#504
出席者：郭委員翡玉、張委員學聖、黃委員新薰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、交通部管理資

訊中心、內政部營建署(綜合計畫組)、本分署北區規劃隊、中區規劃隊、南區
規劃隊、東區規劃隊

列席者：

副本：本分署分署長室、張副分署長順勝、區域發展課

備註：

一、檢附議程資料、期初報告書各1份，並請受託廠商就本案

期初階段辦理成果進行簡報，並於會前3天提供簡報資料

。

二、配合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防疫政策期間，

本次會議亦同步視訊方式辦理，會議資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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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會 議 鏈 結 ： https://tcd.webex.com/tcd-
tc/j.php?MTID=ma8010bc7cf93156d6f3b4c9d6b01923c

(二)會議碼：2555 957 7415
(三)密碼：111090601

三、為減少新型冠狀病毒擴散，維護會場環境安全，如有發展

或咳嗽等情形者，若有意見表達可提書面意見並洽請業務

單位代為轉達，出席與會人員請務必戴上口罩再進入會場

開會。



1 
 

「運輸部門統計調查及整體運輸規劃資料應用於國土
規劃（含都會區域計畫）之機制探討」委託專業服務案 

期初審查會議議程 
 

 

壹、前言 

國土計畫法(以下簡稱本法)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，

依本法規定，全國國土計畫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業

分別於 107 年 4 月 30 日與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，刻辦

理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作業，預計於 114 年公告國土功

能分區及分類圖，另配合國土計畫全面執行，其相關子法正

積極進行研擬中。為依續辦理都會區域計畫、各縣市政府辦

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及將依法啟動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，

本案試以瞭解運輸部門長久建立之整體運輸規劃統計調查與

資料，並考量其應用於國土規劃、審議及通盤檢討等機制建

立探討，並檢視土地使用規劃適宜性、空間布局發展合理性

等成果。 

為加強空間規劃部門與運輸規劃部門之資料整合運用，

研析將運輸部門產製資料與運輸需求規劃等分析作業運用至

本部國土規劃空間分析作業流程，並從法令、計畫等文獻彙

整，檢討交通運輸部門在空間利用、審議制度(土地使用管制)

及都會區域發展面臨關鍵課題，並配合國土計畫法執行，研

提政策、配套措施與執行機制等研究，爰辦理本案工作項目

內容如附件。 

本計畫前於 111年 5 月 25日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，為利

作業單位與規劃團隊就本案後續工作執行方向聚焦，分別於

6 月 16 日、7月 6日召開 2 次工作會議，在前開兩次會議中，

對於現行法令、計畫、審議制度及資料庫等進行初步討論，

並了解後續處理方向，規劃團隊就 2 次工作會議處理情形，

併期初報告函送本分署，爰召開本次期初審查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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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簡報 

請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，就本案期初階段辦理成果簡報

說明（時間 20分鐘）。 

 

參、綜合討論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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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「運輸部門統計調查及整體運輸規劃資料應用於國土規劃(含

都會區域計畫)之機制探討」委託專業服務案 

辦理工作內容說明 

 

壹、工作項目及內容 

一、檢視與研析相關法令、計畫等文獻回顧 

(一)土地使用 

1、區域計畫法、國土計畫法等相關子法涉及交通、

運輸部門之內容。 

2、全國區域計畫與各層級國土計畫涉及交通、運

輸部門發展策略(計畫)之內容。 

3、運輸部門擬定之北、中及南台整體運輸規劃之

內容。 

4、現行交通、運輸等重大建設，其規劃路線、審

查定案等提送興辦計畫之相關程序與辦理方式，

與各級國土空間計畫之關係。 

(二)分區與管制 

交通運輸設施及場站，其土地使用與管制方式等相

關規定間之差異。(比較區域計畫法、國土計畫法土

地使用管制(草案)、都市計畫法及國家公園法體

系)。 

(三)資料庫流通與共享 

本署國土規劃資料庫(屬於道路系統、路網等資料)

與運輸規劃部門資料庫共享機制。 

二、從空間規劃與運輸部門發展等面向，檢視土地使用、

管制課題綜整與分析 

(一)現行交通運輸規劃對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相互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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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。 

1、交通運輸部門在空間規劃、審議制度所面臨課

題，就其關鍵問題提出解決策略。 

2、盤點重要場站周邊土地利用情形及重要課題，

並研提再利用政策與活化策略。 

(二)就運輸部門擬定之北、中及南台整體運輸規劃，

涉都會區域發展課題內容。 

三、因應國土計畫法之執行，後續建議應研提政策、配

套措施與機制 

(一)依國土計畫法 17 條第 1 項規定，運輸部門興辦事

業計畫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本部意見時，其運輸

部門計畫應檢核項目與對策。 

(二)依國土計畫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，本署國土規劃

資料庫平台納入或介接運輸部門資料庫之方式與

時程。 

(三)依國土計畫法第 9、10 條規定，全國國土計畫、

都會區域計畫及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之內容

均應載明部門空間發展策略(計畫)，請評估： 

1、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，其

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(計畫)之調整內容。 

2、全國國土計畫之未來城鄉發展地區區位條件等

與交通運輸相關之指標(如距離、旅行時間等)

內容。 

3、未來交通運輸重大建設，從都會區域發展影響

角度，應提出指導策略。 

4、配合近期區域整體運輸規劃辦理成果，空間部

門與運輸部門整合之都會區域計畫規劃重點。 

(四)依國土計畫法第 22、23 及第 24 條，請評估各類

型運輸設施規劃(公路、鐵路、大眾運輸與港口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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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設施)，就其設施等級與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之

劃設條件、土地使用管制及使用許可審議之關

係。 

(五)就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與鄉村地區

整體規劃作業手冊，有關運輸部門資料蒐集調查

及運輸部門計畫內容。 

四、辦理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座談會至少 3場（每場參

與人數 20人以上，含專家學者至少 4 人），主要就

本案提出核心議題與解決對策，蒐集意見並凝聚共

識。另配合本分署召開工作會議至少 6次，每次提

供會議資料 10 份，並整理會議紀錄及回應處理情

形納入報告書。 

貳、辦理時程： 

一、本計畫執行設有各階段審查，分別為工作計畫書、

期初、期中、期末及總結成果報告審查，廠商於各

階段審查會議應配合本分署作業，提送資料並進行

報告： 

（一）工作計畫書： 

1、應於簽約日次日起 15個日曆天內，具函送達工

作計畫書（乙式 15 份，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

2 份）至本分署審查，作為計畫執行依據。 

2、工作計畫書內容以各工作內容項目及架構為主，

並應先與本分署共同確認作業方向。 

 

（二）期初： 

1、廠商應自工作計畫書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80

個日曆天內，具函送達期初報告書（乙式 15份，

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2 份）及相關資料至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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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署審查審查。 

2、期初報告書應至少包含： 

(1)完成相關法令、法定計畫與文獻回顧等資料研

析。 

(2)並初步完成運輸部門資料資料庫系統盤點，並

比較相關圖資資料差異評比。 

（三）期中： 

1、廠商應自期初報告書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120

個日曆天內，具函送達期中報告書（乙式 15份，

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2 份）及相關資料至本分

署審查。 

2、期中報告書應至少包含： 

(1)完成現行交通運輸建設對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

相互影響等課題分析 

(2)完成研析都會區域計畫有關部門運輸等相關課

題與因應對策。 

(3)於期中審查會議前召開至少 1 場次座談會，邀

請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進行討論，預計每場次

參與人數 20 人（含專家學者 4人）。 

（四）期末： 

1、廠商應自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100

個日曆天內，具函送達期末報告書（乙式 15份，

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2 份）及相關資料至本分

署審查。 

2、期末報告書應至少包含： 

(1)完成配合國土計畫法之執行，運輸部門應調整

方向與配套措施，例如運輸部門興辦計畫提送

先期規劃時應檢核項目與建議內容等。 

(2)完成評估與本署國土規劃資料庫平台介接並加

值運用。 

(3)期末審查會議前召開至少 2 場次座談會，邀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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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進行討論，預計參與人數

20 人（含專家學者 4 人）。 

（五）總結成果審查： 

1、廠商應自期末報告書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35

日曆天內，具函送達總結報告書初版（乙式 15

份，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2 份）及相關資料

至本分署審查。 

2、前項經本分署審查同意發文日次日起 15日曆天

內，依契約所訂數量印製總結報告書成果乙式

30 份（含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30 份），歷次相關

資料、圖資分析成果與本案辦理過程影像紀錄

之等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2 份，送本分署辦理驗

收結案。 

二、本案係以日曆天計算，星期例假日、國定假日或其

他休息日均予計入。 

 


